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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

律师事务所。本所根据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委派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下简称“AAA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

规则 12121212号》）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所属部门所颁发的规章及文件（以下简称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以下合称“法律意

见书”），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的反馈意见进一步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合称“原补充法律意见

书”）。

针对中国证监会于 2010年 3月 16日下发的证发反馈函[2010]68号《关于

发审委对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以下简

称“审核意见”），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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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

门规章的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法律意见书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

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

论，取得了由发行人获取并向本所提供的相关证明和文件。

本所律师特别提示发行人，上述文件或者证明所提供的信息将被本所律师

所信赖，发行人和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其确认或证明之事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所得到的由发行人或

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证言、声明和保证、说明或者证明文件，

也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支持性资料。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

称与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或指向，本所在法

律意见书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做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作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披

露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

补充核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审核意见问题4

问题 4：请发行人律师和保荐人就发行人自 07 年度起享受外商投资企业所

得税优惠是否符合《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补充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发行人自 2007 年度起享受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合法性，本

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2006年由一家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所涉及的商务

主管部门审批文件，并对照当时所适用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及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相关规定，对上述税收优惠的合法性进行了补

充核查，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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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 2006 年外资并购所适用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根据本所律师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所适用法律法规的查阅，2006年
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对原对外经济与贸易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

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03年 3月 7日联合颁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

行规定》（[2003]第 3号令，以下简称“3 号令”）进行修订，并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06年 8月 8日联合颁布了《关于外

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2006]第 10号，以下简称“10101010号令”），10
号令于 2006年 9月 8日起施行。

2、发行人的前身誉衡有限已于 2006 年 9 月 7 日由一家内资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本所律师的合理核查，誉衡有限于 2006年 9月
7日经黑龙江省招商局批准，由一家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具

体情形如下：

根据誉衡有限的工商登记资料，誉衡有限 2006年 9月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

之前，吉康科技和爱衡科技分别持有誉衡有限 60%和 40%的股权。根据本所律

师的合理核查，吉康科技和爱衡科技均为境内自然人朱吉满、白莉惠和王东绪

分别持有其 70%、20%和 10%股权的境内有限责任公司。

2006年 7月 12日，誉衡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吉康科技和爱衡科技将

其持有的誉衡有限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誉衡国

际（以下简称“股权并购”），股权并购价格以誉衡有限经评估后的净资产确定。

根据本所律师的合理核查，誉衡国际是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于 2006年
3月 16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公司，境内自然人朱吉满、白莉惠和王东绪

分别持有其 70%、20%和 10%的股权。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

投资外汇登记表》，朱吉满、白莉惠和王东绪共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投资设立誉

衡国际，已在国家外汇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分别办理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1 该规定（即 10号令）已于 2009年 6月 2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 2009年第 6号）予以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为关于“反垄断审查”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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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9月 7日，黑龙江省招商局下发了《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有限公司

股权并购的批复》（黑招函[2006]211号，以下简称“黑招函[2006]211[2006]211[2006]211[2006]211号文”），

同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誉衡国际并购誉衡有限；并购后誉衡有限依法变

更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其投资总额为 3,800万元人民币（折合 475万美元），

注册资本为 3,800万元人民币（折合 475万美元）。

2006年 9月 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向誉衡有限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黑招函字[2006]0211号），誉衡有限由一家内

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

据此，誉衡国际实施上述股权并购，并将誉衡有限由一家内资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已于 2006年 9月 7日取得黑龙江省招商局的批准，并

获得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3、关于发行人自 2007年度起享受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是否符合《外

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根据誉衡有限的工商登记资料，誉衡有限在 10号令施行（2006 年 9月 8
日）之前即已实施了上述股权并购，并经黑龙江省招商局批准，由一家内资有

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基于上述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10号令的理解，

誉衡有限实施上述股权并购及由一家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并

不适用 10号令的规定，誉衡有限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后所享受的税收优惠也不

适用 10号令第九条第三款关于“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

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

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的规定。

按照誉衡有限实施上述股权并购时所应适用的 3号令的有关规定，外国投

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由省级以上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即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作为审批机关，依法决定批准或不批准；决定批准的，由

审批机关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根据本所律师的合理核查，誉衡有限实施上述股权并购及由一家内资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已经黑龙江省招商局于 2006年 9月 7日以黑招

函[2006]211号文予以批准，并获得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 2006年 9月 7日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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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符合 3号令的有关规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3年 5月 28日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投

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60 号，以下简称

“国税发[2003]60[2003]60[2003]60[2003]60号文”）的规定，(1)外国投资者按照 3 号令的有关规定并购

境内企业股东的股权，使境内企业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凡变更设立的企

业的外国投资者的股权比例超过 25％的，可以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所适用的税收

法律、法规缴纳各项税收；(2)外国投资者通过股权并购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享受税法及其有关规定所制定的各项企业所得税税收

优惠政策。

根据上述 3号令、国税发[2003]60号文的有关规定，并经本所律师的合理

核查，誉衡有限于 2006年 9月由一家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誉衡有限自 2007
年享受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根据《关于实施企业所得

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

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21号），誉衡有限两免

三减半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可享受至期满为止，但 2008 年以后年度一律按 25
％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征税，即发行人 2008年免税，2009至 2011年
适用 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就前述税收优惠，誉衡有限已于 2007年 6月 27
日取得了哈尔滨市呼兰区国家税务局同意其自 2007年获利年度起，享受两免三

减半税收优惠政策的书面确认文件。

据此，发行人自 2007年度起享受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符合当时所适用

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即 3号令）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若干，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

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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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____________________
王志雄 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
庄 炜 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
陈贵阳 律师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_

肖 微 律师

二零一零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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